
 

國立聯合大學     學年度第    學期 

日間部應屆畢業生修滿學系課程  低修學分申請單 
申請日期：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學生資料 

學系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

本學期實際

欲修習科目 
 

※已於選課系

統選上之科目 

開 課 課 號 開 課 班 級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數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選課總 

學分、時數 
           學分           小時 

1.申請時間：每學期於學期成績公佈後至開學加退選第一週前截止，逾期則不再受理。

2.申請資格：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十七條規定「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，修

滿該學系規定之全部科目與學分，而不符合提前畢業條件者，仍應依一般學生註冊繳

費，並可辦理低修，至少修讀一門有學分之科目」。 

3.申請結果經教務長核准後，第二週起影本逕送各學系辦公室，同學請向系助理領取影本存查，課

務組將依「低修學分申請單」所列科目自行退選多列科目，如退選科目未達開課標準人數者，則

不能退選。 

4.如本學期只修習一門科目者，期中不得辦理停修申請。 

學  系 主  任 註  冊  組 課  務  組 教  務  長 

 （請審核是否已修足畢業學分）   

1010203 修訂 


